
            宏遠證券 112.03.17版 

未成年法定代理人授權聲明書 

 

    茲聲明本人為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，本人代理未成年人與貴公司訂立： 

□委託買賣證券受託契約  

□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契約 

並由本人代理其委託貴公司代為買賣有價證券、辦理交割及其他必要之行為，立書人等

同意任一立書人就前述所載委託業務，均有權代表全體立書人行使對委託人之法定代理

權及相關權利，因該契約所發生之一切責任，由本人共同負連帶清償之責任，另同意個

人資料蒐集，電腦處理及利用，特此證明。 

 

未成年人姓名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帳        號： 

 

 

    此致 

宏遠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 
               

 

一、法定代理人： 

    關     係： 

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電      話： 

二、法定代理人： 

    關     係： 

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電      話： 

 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 

經理人  覆 核  營業員  經 辦  

  

 

（簽名蓋章） 

 

（簽名蓋章） 

 


